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東合興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仕揚  

訴訟代理人  黃永隆  

被 上訴 人  龎培楠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

6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3年度花簡字第43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略以：伊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

6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標的焊接機2

台（如附表所示，下稱系爭動產）之實際所有權人，系爭動

產係伊向大陸地區（浙江省）之溫州市德○機械有限公司購

買，有伊與溫州市德○機械有限公司間之購銷合同可佐（下

稱系爭合約），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至該案債務人黃永

隆戶籍地查封時，竟稱系爭動產為黃永隆所有，顯屬有誤，

因被上訴人聲請查封之系爭動產為伊所有，為此提起本件第

三人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62號

被上訴人與黃永隆間強制執行事件，就伊所有系爭動產所為

之查封程序予以撤銷。　　

二、被上訴人龎培楠於原審則以：伊是依本院112年度訴字第46

號民事確定判決請求法院查封放置於債務人黃永隆戶籍地之

系爭動產；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黃仕揚為黃永隆之子，且黃

永隆亦為上訴人之股東；伊爭執原告所提購銷合同之真正，

上訴人主張沒有道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

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執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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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查封之系爭動產為其所有，且未證明有其他足以排除強制

執行之權利存在，全部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

原審判決以伊公司沒蓋大小章而判決伊敗訴，伊已將系爭合

約從大陸溫州寄來，並將大小章蓋在系爭合約書上，則原審

判決伊敗訴之理由不復存在等語。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

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62號被上訴人與黃永隆間之執行

事件就上訴人所有系爭動產所為之查封程序應予撤銷。

五、被上訴人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依原審判決規定上訴

人必須在7日內應補齊一切資料不然即得駁回，本件已超過

法定日期，理應不得延後，伊認為一審判決定案，決不容許

找些不成理由的拖延還錢時間。伊是用106年度司促字第264

3號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去強制執行黃永隆的財產。系爭合

約之內容與伊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

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

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強制執行

法第15條定有明文。復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謂就執行標

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

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

院44年台上字第721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

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

字第4225號判決意旨亦可供參。本件上訴人主張系爭動產為

其所有一節，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

事實，依前揭說明，自應負舉證之責。

　㈡經查，按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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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條定有明文，故大陸地區文書在經財

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驗證前，尚難認其形

式真正。上訴人雖提出系爭合約主張系爭動產係其所有云

云，然經被上訴人否認。經原審函詢海基會稱：「海基會並

未受理上訴人之驗證申請案，亦未接獲陸方依『兩岸公證書

使用查證協議』寄交之有關系爭購合約之公證書副本」乙

節，有海基會113年11月4日海(法)字第1130023959號函在卷

可稽(原審卷第87頁)，堪認系爭合約未經海基會驗證，依前

開法條規定，尚無從推定其為真正。

  ㈢次查，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

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

生效力。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於讓與合意時，即生效

力，民法第345條及第7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前

經原審曉諭提出其為系爭動產所有權人之其他證明（原審卷

第49頁送達證書），然其僅提出系爭合約為證，並未提出匯

款單據等足以證明由其支付買賣價金之證明，亦未證明其與

系爭動產之出賣人間有讓與之合意存在，其主張自無從採信

為真實。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為系爭動產之所有人，

則其基於所有權人之權利，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提起

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

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林恒祺

　　　　　　　　　　　　　　　法　官　林佳玟

　　　　　　　　　　　　　　　法　官　李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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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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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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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東合興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仕揚  
訴訟代理人  黃永隆  
被 上訴 人  龎培楠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3年度花簡字第43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略以：伊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6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標的焊接機2台（如附表所示，下稱系爭動產）之實際所有權人，系爭動產係伊向大陸地區（浙江省）之溫州市德○機械有限公司購買，有伊與溫州市德○機械有限公司間之購銷合同可佐（下稱系爭合約），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至該案債務人黃永隆戶籍地查封時，竟稱系爭動產為黃永隆所有，顯屬有誤，因被上訴人聲請查封之系爭動產為伊所有，為此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62號被上訴人與黃永隆間強制執行事件，就伊所有系爭動產所為之查封程序予以撤銷。　　
二、被上訴人龎培楠於原審則以：伊是依本院112年度訴字第46號民事確定判決請求法院查封放置於債務人黃永隆戶籍地之系爭動產；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黃仕揚為黃永隆之子，且黃永隆亦為上訴人之股東；伊爭執原告所提購銷合同之真正，上訴人主張沒有道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執行事件查封之系爭動產為其所有，且未證明有其他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存在，全部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原審判決以伊公司沒蓋大小章而判決伊敗訴，伊已將系爭合約從大陸溫州寄來，並將大小章蓋在系爭合約書上，則原審判決伊敗訴之理由不復存在等語。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62號被上訴人與黃永隆間之執行事件就上訴人所有系爭動產所為之查封程序應予撤銷。
五、被上訴人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依原審判決規定上訴人必須在7日內應補齊一切資料不然即得駁回，本件已超過法定日期，理應不得延後，伊認為一審判決定案，決不容許找些不成理由的拖延還錢時間。伊是用106年度司促字第2643號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去強制執行黃永隆的財產。系爭合約之內容與伊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復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謂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21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意旨亦可供參。本件上訴人主張系爭動產為其所有一節，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依前揭說明，自應負舉證之責。
　㈡經查，按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條定有明文，故大陸地區文書在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驗證前，尚難認其形式真正。上訴人雖提出系爭合約主張系爭動產係其所有云云，然經被上訴人否認。經原審函詢海基會稱：「海基會並未受理上訴人之驗證申請案，亦未接獲陸方依『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寄交之有關系爭購合約之公證書副本」乙節，有海基會113年11月4日海(法)字第1130023959號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87頁)，堪認系爭合約未經海基會驗證，依前開法條規定，尚無從推定其為真正。
  ㈢次查，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於讓與合意時，即生效力，民法第345條及第7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前經原審曉諭提出其為系爭動產所有權人之其他證明（原審卷第49頁送達證書），然其僅提出系爭合約為證，並未提出匯款單據等足以證明由其支付買賣價金之證明，亦未證明其與系爭動產之出賣人間有讓與之合意存在，其主張自無從採信為真實。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為系爭動產之所有人，則其基於所有權人之權利，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林恒祺
　　　　　　　　　　　　　　　法　官　林佳玟
　　　　　　　　　　　　　　　法　官　李可文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東合興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仕揚  

訴訟代理人  黃永隆  

被 上訴 人  龎培楠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

6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3年度花簡字第43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略以：伊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

    6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標的焊接機2

    台（如附表所示，下稱系爭動產）之實際所有權人，系爭動

    產係伊向大陸地區（浙江省）之溫州市德○機械有限公司購

    買，有伊與溫州市德○機械有限公司間之購銷合同可佐（下

    稱系爭合約），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至該案債務人黃永

    隆戶籍地查封時，竟稱系爭動產為黃永隆所有，顯屬有誤，

    因被上訴人聲請查封之系爭動產為伊所有，為此提起本件第

    三人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62號

    被上訴人與黃永隆間強制執行事件，就伊所有系爭動產所為

    之查封程序予以撤銷。　　

二、被上訴人龎培楠於原審則以：伊是依本院112年度訴字第46

    號民事確定判決請求法院查封放置於債務人黃永隆戶籍地之

    系爭動產；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黃仕揚為黃永隆之子，且黃

    永隆亦為上訴人之股東；伊爭執原告所提購銷合同之真正，

    上訴人主張沒有道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

    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執行事

    件查封之系爭動產為其所有，且未證明有其他足以排除強制

    執行之權利存在，全部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

    原審判決以伊公司沒蓋大小章而判決伊敗訴，伊已將系爭合

    約從大陸溫州寄來，並將大小章蓋在系爭合約書上，則原審

    判決伊敗訴之理由不復存在等語。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62號被上訴人與黃永隆間之執行事

    件就上訴人所有系爭動產所為之查封程序應予撤銷。

五、被上訴人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依原審判決規定上訴

    人必須在7日內應補齊一切資料不然即得駁回，本件已超過

    法定日期，理應不得延後，伊認為一審判決定案，決不容許

    找些不成理由的拖延還錢時間。伊是用106年度司促字第264

    3號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去強制執行黃永隆的財產。系爭合

    約之內容與伊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

    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

    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強制執行

    法第15條定有明文。復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謂就執行標

    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

    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

    院44年台上字第721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

    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

    字第4225號判決意旨亦可供參。本件上訴人主張系爭動產為

    其所有一節，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

    事實，依前揭說明，自應負舉證之責。

　㈡經查，按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條定有明文，故大陸地區文書在經財

    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驗證前，尚難認其形

    式真正。上訴人雖提出系爭合約主張系爭動產係其所有云云

    ，然經被上訴人否認。經原審函詢海基會稱：「海基會並未

    受理上訴人之驗證申請案，亦未接獲陸方依『兩岸公證書使

    用查證協議』寄交之有關系爭購合約之公證書副本」乙節，

    有海基會113年11月4日海(法)字第1130023959號函在卷可稽

    (原審卷第87頁)，堪認系爭合約未經海基會驗證，依前開法

    條規定，尚無從推定其為真正。

  ㈢次查，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

    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

    生效力。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於讓與合意時，即生效力

    ，民法第345條及第7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前經

    原審曉諭提出其為系爭動產所有權人之其他證明（原審卷第

    49頁送達證書），然其僅提出系爭合約為證，並未提出匯款

    單據等足以證明由其支付買賣價金之證明，亦未證明其與系

    爭動產之出賣人間有讓與之合意存在，其主張自無從採信為

    真實。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為系爭動產之所有人，

    則其基於所有權人之權利，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提起

    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

    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林恒祺

　　　　　　　　　　　　　　　法　官　林佳玟

　　　　　　　　　　　　　　　法　官　李可文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東合興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仕揚  

訴訟代理人  黃永隆  

被 上訴 人  龎培楠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3年度花簡字第43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略以：伊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6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標的焊接機2台（如附表所示，下稱系爭動產）之實際所有權人，系爭動產係伊向大陸地區（浙江省）之溫州市德○機械有限公司購買，有伊與溫州市德○機械有限公司間之購銷合同可佐（下稱系爭合約），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至該案債務人黃永隆戶籍地查封時，竟稱系爭動產為黃永隆所有，顯屬有誤，因被上訴人聲請查封之系爭動產為伊所有，為此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62號被上訴人與黃永隆間強制執行事件，就伊所有系爭動產所為之查封程序予以撤銷。　　

二、被上訴人龎培楠於原審則以：伊是依本院112年度訴字第46號民事確定判決請求法院查封放置於債務人黃永隆戶籍地之系爭動產；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黃仕揚為黃永隆之子，且黃永隆亦為上訴人之股東；伊爭執原告所提購銷合同之真正，上訴人主張沒有道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執行事件查封之系爭動產為其所有，且未證明有其他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存在，全部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原審判決以伊公司沒蓋大小章而判決伊敗訴，伊已將系爭合約從大陸溫州寄來，並將大小章蓋在系爭合約書上，則原審判決伊敗訴之理由不復存在等語。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2362號被上訴人與黃永隆間之執行事件就上訴人所有系爭動產所為之查封程序應予撤銷。

五、被上訴人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依原審判決規定上訴人必須在7日內應補齊一切資料不然即得駁回，本件已超過法定日期，理應不得延後，伊認為一審判決定案，決不容許找些不成理由的拖延還錢時間。伊是用106年度司促字第2643號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去強制執行黃永隆的財產。系爭合約之內容與伊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復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謂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21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意旨亦可供參。本件上訴人主張系爭動產為其所有一節，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依前揭說明，自應負舉證之責。

　㈡經查，按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條定有明文，故大陸地區文書在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驗證前，尚難認其形式真正。上訴人雖提出系爭合約主張系爭動產係其所有云云，然經被上訴人否認。經原審函詢海基會稱：「海基會並未受理上訴人之驗證申請案，亦未接獲陸方依『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寄交之有關系爭購合約之公證書副本」乙節，有海基會113年11月4日海(法)字第1130023959號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87頁)，堪認系爭合約未經海基會驗證，依前開法條規定，尚無從推定其為真正。

  ㈢次查，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於讓與合意時，即生效力，民法第345條及第7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前經原審曉諭提出其為系爭動產所有權人之其他證明（原審卷第49頁送達證書），然其僅提出系爭合約為證，並未提出匯款單據等足以證明由其支付買賣價金之證明，亦未證明其與系爭動產之出賣人間有讓與之合意存在，其主張自無從採信為真實。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其為系爭動產之所有人，則其基於所有權人之權利，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林恒祺

　　　　　　　　　　　　　　　法　官　林佳玟

　　　　　　　　　　　　　　　法　官　李可文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